
 
 

區議會就小販發牌政策檢討各項建 議 表達的意見 
 
 

 

區 議 會 表 達 的 意 見  

 

 

 

小 販 發 牌 政 策 檢 討 建 議  

支持 反對 意 見 分 歧  
 

並沒有明確立場 

 
1 在 維 持 現 有 固 定 攤 位 總 數 的 情 況 下，向

新 經 營 者 發 給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牌 照，讓 他

們 經 營 空 置 攤 位，或 讓 毗 鄰 的 固 定 攤 位

兼 用 這 些 空 置 攤 位 ， 擴 大 其 攤 位 面 積 ，

並 繳 交 相 關 的 牌 費 。  

 

 

灣 仔  

九 龍 城  

觀 塘  

深 水  

黃 大 仙  

油 尖 旺  

離 島  

北 區  

沙 田  

大 埔  

荃 灣  

元 朗  

 

中 西 區  

東 區  

葵 青  

屯 門  

 

- 南 區  

西 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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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表 達 的 意 見  

 

 

 

小 販 發 牌 政 策 檢 討 建 議  

支持 反對 意 見 分 歧  
 

並沒有明確立場 

 
如 有 大 牌 檔 因 持 牌 人 離 世 或 其 他 原 因

而 可 能 面 臨 結 業 - 

  

    

 由 區 議 會 按 照 地 區 的 具 體 情 況 及 居

民 意 願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， 就 是 否 繼

續 讓 該 大 牌 檔 在 原 址 經 營 。  

觀 塘  

黃 大 仙  

離 島  

大 埔  

屯 門  

深 水  

 
中 西 區  

東 區  

葵 青  

南 區  

灣 仔  

九 龍 城  

油 尖 旺  

北 區  

西 貢  

沙 田  

荃 灣  

元 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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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 獲 當 區 區 議 會 的 支 持 ， 放 寬 大 牌

檔 牌 照 的 繼 承 及 轉 讓 安 排 ， 容 許 持

牌 人 的 配 偶 及 以 外 的 「 直 系 親 屬 」

繼 承 或 承 讓 牌 照 ， 使 之 與 其 他 固 定

攤 位 小 販 牌 照 看 齊 ， 或 向 其 他 有 興

趣 的 經 營 者 簽 發 新 的 牌 照 。  

 

灣 仔  

觀 塘  

黃 大 仙  

離 島  

北 區  

沙 田  

大 埔  

屯 門  

 

荃 灣  

 
中 西 區  

東 區  

葵 青  

 

 

南 區  

九 龍 城  

深 水  

油 尖 旺  

西 貢  

元 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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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表 達 的 意 見  

 

 

 

小 販 發 牌 政 策 檢 討 建 議  

 
支持 

 
反對 

 
意見分歧 

 
並沒有明確立場 

 
在 不 影 響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的 前 提

下 - 

 

    

 重 新 簽 發 指 定 數 量 的 雪 糕 仔 牌 照 。

 

觀 塘  

深 水  

黃 大 仙  

油 尖 旺  

離 島  

北 區  

沙 田  

大 埔  

元 朗  

 

葵 青  

屯 門  

 

中 西 區  

東 區  

 

南 區  

灣 仔  

九 龍 城  

西 貢  

荃 灣  

 

3 

 重 新 簽 發 指 定 數 量 的 雪 糕 車 牌 照 。

 

灣 仔  

觀 塘  

深 水  

黃 大 仙  

油 尖 旺  

離 島  

北 區  

沙 田  

大 埔  

元 朗  

葵 青  

荃 灣  

屯 門  

中 西 區  

東 區  

 

南 區  

九 龍 城  

西 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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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表 達 的 意 見  

 

 

 

小 販 發 牌 政 策 檢 討 建 議  

 
支持 

 
反對 

 

意 見 分 歧  
 

並沒有明確立場 

 
新 簽 發 的 牌 照 ， 包 括 因「 繼 承 」或「 轉

讓 」 而 發 出 的 新 固 定 攤 位 牌 照 -  

 

    

 應 設 定 有 效 年 期（ 例 如 3年 或 5年 ）。 中 西 區  

離 島  

觀 塘  

深 水  

黃 大 仙  

油 尖 旺  

大 埔  

葵 青  

荃 灣  
北 區  
西 貢  
 

-  -  東 區  

灣 仔  

南 區  

九 龍 城  

沙 田  

元 朗  

屯 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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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應 設 繼 承 和 轉 讓 安 排 。  東 區  

離 島  

觀 塘  

油 尖 旺  

大 埔  

葵 青  

元 朗  
西 貢  
黃 大 仙 * 

灣 仔  - 中 西 區  

南 區  

深 水  

九 龍 城  

沙 田  

北 區  

荃 灣  

屯 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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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表 達 的 意 見  

 

 

 

小 販 發 牌 政 策 檢 討 的 建 議  

 
支持 

 
反對 

 

意 見 分 歧  
 

並沒有明確立場 

 
5 強 化 區 議 會 在 地 區 小 販 發 牌 和 小 販 市

集 管 理 方 面 的 角 色，例 如 重 新 編 配 當 區

空 置 的 固 定 攤 位 及 大 牌 檔 存 廢 等 事 宜

有 更 大 程 度 的 參 與 。  

 

灣 仔  

中 西 區  

離 島  

九 龍 城  

黃 大 仙  

油 尖 旺  

北 區  

觀 塘 * 

大 埔 * 

 

沙 田  

西 貢  

屯 門  

東 區  

 
南 區  

深 水  

元 朗  

荃 灣  

葵 青  

 

備 註 ： 標 有 “ *” 的 區 議 會 普 遍 支 持 各 項 建 議 ， 但 在 討 論 該 項 建 議 時 有 委 員 提 出 不 同 意 見 。  

 

 


